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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
签发人：厉天军

办理结果：A

对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52 号建议的答复

岳银萍、黄河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“教师职称评聘的建议”的提案收悉。经与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省中小学教师职称政策导向

近年来，省委省政府、省人社厅出台了一系列职称政策，标

准更加科学客观、过程更加公正公平，实施效果更加显著，同时，

进一步加大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政策倾斜力度，完善符合基层

实际的评价标准，创新评价方式，拓宽基层人才职业发展空间，

广泛调动基层一线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积极引导各类人才向

基层一线流动，让扎根基层的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有空间、晋升有

通道、作出贡献的基层一线教师有更多成就感、获得感。新政策

和标准充分发挥了人才评价“指挥棒”作用，鼓励和引导广大教

师安心基层一线做好教育教学工作，进而推动了素质教育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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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。

二、关于中小学职称评审计划问题

我省目前执行的是一般应在岗位结构比例内申报职称评审计

划，2019 年以来，我省进一步优化了专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，初

中、高中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8%左右。

幼儿园、小学专业技术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5%。

同时，省里更是畅通了农村一线教师职称评聘的“绿色通道”，农

村教师任教满 25 年可不受结构比例限制，直接评聘中小学高级教

师，2019-2020 年度我市中小学副高级职称申报人数近 5000 人，

年均 2500 人，每年的申报人数是 2018 年以前的 2 倍。这些向基

层农村中小学教师释放的职称改革政策红利，进一步提升了全市

教育系统中、高级职称的结构比例，鼓励优秀教师向基层一线、

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流动，着力解决基层中小学教师“引不来、

留不住、晋升难”等问题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促进教育均衡发

展。

三、关于事业单位岗位管理问题

我市部分学校确实存在高层次人才超结构比例配备，中青年

教师职称晋升难的情况；也存在占着高级职称岗位，却不能履行

高级教师职责的问题。一方面国家进行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的初衷

是为了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指导，分级管理，最大限度释放和激

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，如超岗配备聘用人员，不利

于人才的梯队建设和成长，更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管理和教育事业

的发展。另一方面我省目前执行的职称评聘政策是坚持以用为本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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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以适用、以用促评的原则，学校对取得相应职称的教师，实行

竞岗聘任，对不能较好履行岗位职责的教师，可通过解聘、低聘、

缓聘等方式破除职称终身制。

四、关于职称评审业绩造假问题

多年来，我市能够严格按照豫人社办〔2018〕95 号文件的评

价标准组织实施评审，评审材料实行逐级负责制，对提供或填报

虚假材料的一经查实，按照有关规定，逐级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

情节严重的，由相关部门给予党纪政纪处分。

职称政策专业性强、涉及面广、社会影响大、标准化程度高，

市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无权限出台此类政策。下一步，我们

将对你们提出的建议积极向省人社部门反映。

衷心感谢你们对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你们继续给予

监督和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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